
基地基本資料

基地位置
本更新單元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以東、中山北路六段290巷11弄以南、中
山北路六段290巷以西及中山北路六段252巷以北，街廓之北側，屬於非完整街廓。

基地範圍
本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五小段478、
480、482、483、484、485、486、487、488、489、
490地號等11筆土地

基地面積
本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五小段478地號等11筆土地，面積共計
1,908.00㎡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實施者、規劃單位介紹

實施者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單位 建築設計 劉文岱建築師事務所

都更規劃 里仁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估價單位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過程說明

113/03/01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自辦公聽會

113/04/30 申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壹、基地基本資料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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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貳、容積獎勵試算

獎勵容積申請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辦理、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容積獎勵辦法） 申請獎勵額度（㎡） 佔基準容積百分比（%）

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5高於基準容積部分核計之獎勵 

#6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獎勵 125.46 2.92%

#7捐贈社會福利設施或公益設施獎勵

#8協助取得及開闢公共設施用地獎勵 66.71 1.55%

#9歷史性、紀念性、藝術價值之建築物保存或再利用維護獎勵

#10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257.58 6.00%

#11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之建築設計獎勵 257.58 6.00%

#12無障礙環境設計獎勵 128.79 3.00%

#13耐震設計獎勵 429.30 10.00%

#14時程獎勵 300.51 7.00%

#15基地規模獎勵

#16全體同意採協議合建實施 

#17處理占有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之樓地板面積獎勵

中央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小計 1,565.93 36.47%

臺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項目

一、都市環境之貢獻

建築規劃設計(一)

建築規劃設計(二) 42.93 1.00%

建築規劃設計(三) 437.22 10.18%

建築規劃設計(四) 128.79 3.00%

建築規劃設計(五)

改善都市環境

二、新技術之應用 新技術應用

三、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
促進都市更新(一)

促進都市更新(二) 5.18 0.12%

臺北市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小計 614.12 14.30%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合計 2,180.05 50.77%

以上限申請(A) 2,146.50 50.00%

其他容積獎勵項目（開放空間、老舊市場重建等）（B）

海砂屋獎勵 ( C )

容積移轉 （D） 1,717.20 40.00%

容積額度核算（A+B+C+D） 3,863.70 90.00%

備註：上述資訊同113年3月1日自辦公聽會說明，都更獎勵項目與額度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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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興建計畫

建築興建計畫

建築物配置、量體

、造型、色彩

本案擬興建1棟，地上18層、地下4層，採鋼骨造結構設計建築物，設計由兩個主要的量體構成，一是底部穩定的基座，提供商業活動的空間，二是以上部量體的
柔和弧線造型打造住宅空間。

人車動線設計原則
人車動線配合周邊環境及基地條件採人車分離設計，主要出入皆由基地東側中山北路六段290巷進出，住宅門廳動線設置於基地東側、汽車出入口設置於基地東南
側；動線規劃上人行車行動線分明，並留設退縮人行步道供通行。為基地與周邊環境創造一個安全、舒適、流暢的空間環境，並建立和諧的都市空間。

景觀植栽設計構想
將陽明山自然景觀語彙融入設計，優雅的使用山林美學的天然材料，在回家的路上創造出舒適的景觀空間，通過庭園及小徑的沉澱再彎進家的大門，在都會中也
能擁有片刻獨處的空間。

防災與逃生避難計畫 依「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定(內政部民國102 年07月22 日台內營字第1020807424 號函)，規劃設置消防車救災動線及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都市更新計畫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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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築興建計畫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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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都市更新計畫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參、建築興建計畫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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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都市更新計畫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參、建築興建計畫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擬訂臺北市士林區三玉段五小段478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備註：都市更新計畫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參、建築興建計畫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本案建築設計及相關檢
討未來依全街廓範圍之事
業計畫審查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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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都市更新計畫內容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事業計畫核定公告為準。



肆、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地上拆遷計畫

法令依據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預計拆遷時程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第25條規定辦理。

拆除方式、面積及費用

預計拆除時程

合法建築物及其他改良物建築戶
之補償與安置

一、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本案採權利變換方式辦理，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規定辦理。
(一)殘餘價值及安置費
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二、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一)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認定
本更新單元內之其他土地改良物，包含非合法建築物、依附於合法建築物之未登記增建、加蓋部分之實測面積。
(二)補償價值查定
本更新單元之其他土地改良物補償價值，係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其殘餘價值之補償依據，並依建築師測繪面積計算，

補償金發放時程
本更新單元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實施後，實施者應以書面雙掛號通知或親自送達通知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搬遷，並進行補償金發放作業，而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應於預定拆遷日起30日內限期搬
遷點交，若補償人不能受領或拒絕受領者，需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5條規定辦理法院提存，且視為已給付。

備註：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財務計畫相關數據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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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成本說明

土地成本 本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包括11筆地號，土地面積合計1,908.00㎡(577.17坪)；土地成本費用於更新期間無須再行支出，故不列入共同負擔計算。

更新事業實施經費

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 5,298,369,360元

權利變換估價資訊

權利變換共同負擔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供資金方式，並由更新單元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折價抵付。

估價單位介紹
實施者指定專業估價單位為「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抽籤結果由正取1、正取2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第一太平戴維斯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

更新前後權利價值估價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第1項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6條規定，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及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
土地於評價基準日(價格日期)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選配資訊

選配原則

依108年6月17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
辦理；其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前已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未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
係人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三十
日。」辦理。本案採權利變換計畫辦理，房地選配原則如下：
(一)依原位次優先分回該區位房屋為原則，若應分配價值仍足以分配其他住宅單元時，以可選配之住宅單元為原則。原臨中山北路六段店鋪之所有權人
更新後優先選配臨中山北路六段原位次店鋪單元；其他所有權人則依原位次優先分配該區住宅單元，以符合前項原位次分配原則。
(二)地下各層停車位不可單獨申請分配。地下一層〈車位編號B1F-99、B1F-100〉無障礙車位，納入公設持分不開放選配。
(三)應分配價值及實際分配價值之差額價金應於釐正圖冊後，以現金找補方式為之；實際分配價值為「店鋪、住宅、停車位」之價值加總，若高於應分
配價值時，需補繳差額價金，實際找補以不超過1個分配單元之10%價值為原則；若低於應分配價值時，則領取差額價金。若超出前開選配情形需與實
施者協議之。
(四)需與其他權利人合併申請分配者，請於提出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時一併繳回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選配申請人需自行協議權利範圍持分比例。
(五)所有權人於應分配外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為限，並非屬第(七)點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 (依內政部
100.12.7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接續次頁)

伍、權利變換所需費用、權利變換估價資訊、選配資訊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1:上表數據及計畫內容未來實際以臺北市政府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備註2:依110年臺北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有關費用提列標準規定，稅捐及廣告銷售管理費部分後續將配合實施者實際獲配結果調整，目前依規定參數之金額暫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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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配資訊

選配原則

(六)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2F-住4戶，產權登記面積32.10坪，總價值新台幣38,958,600元)願意繳納差額價金參與分配者，若未於申請分配期間與實施者
就補足差額價金之額度與期限達成書面協議，或未與其他所有權人合併申請分配，依都市更新權利變換實施辦法第十條發放補償金辦理。
(七)未於申請分配期間內提出申請分配者，或同1位置有2人以上申請分配時，若協調不成，則以公開抽籤決定之，預定公開抽籤日期及時間113年4月15日(星期一)下
午3時30分，公開抽籤地點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104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5巷2弄9號)。
(八)申請分配單元及停車位規劃設計圖面位置、面積及金額，均以臺北市政府核定公告之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結果為準，分配單元及停車位若因審議結果而有部
分調整(如：更新獎勵、建築設計等)，則依據原位次精神(原來或最接近之相對位置)予以分配。

更新後
分配

一、更新後供分配之土地及建物
本案可供分配之土地總面積1,908.00㎡及建物總面積13,293.16㎡。
二、更新後可供分配之更新單元及車位
本案更新後可供分配之更新單元計有64個住宅單元、6個商業單元及104個車位。

申請分配位
置通知

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5條及第17條規定，於民國113年2月19日璞永字第1130008號以雙掛號方式寄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意願及更新後申請分配位置調查
函，通知本案土地及合法建築所有權人以及相關權利人於民國113年3月2日至113年4月1日期間辦理本案權利變換分配，並對土地所有權人進行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公開抽籤相
關說明

原權利人周OO未於申請分配期間內提出分配位置申請，亦未於公開抽籤會議親自到場，故由見證人律師代為抽籤完竣。
備註:原所有權人周OO產權異動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委託人：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登記日期：113年6月26日。

更新後分配
結果

(一)未達最小分配面積，不能參與權利變換者
依分配原則(六)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價值願意繳納差額價金，參與分配者已於申請分配期間與實施者就補足差額價金之額度達成協議，故本案無不能參與權
利變換之情形。
(二)不願參與權利變換分配，而領取現金補償者
本案無不願參與權利變換分配者。
(三)現金補償之計算與發放
本案無不能及不願參與權利變換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土地及建築
物分配清冊

(一)申請分配結果
1.土地所有權人
本案共有6位土地所有權人，依據申請分配結果，計有6位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權利變換，並申請分配單元及停車位。
2.權利變換關係人
本案共計6位權利變換關係人，6位參與分配，無合併選配。無未達最小分配單元面積而不能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故領取補償金。

(二)實施者分配結果
除前開土地所有權人、權利變換關係人之分配單元外，其餘單元均分配予實施者，實分配權利價值合計後，應繳納差額價金金額依權變計畫報告書審查核定為準。

(三)現地安置戶分配結果
本案無現地安置戶。

伍、權利變換所需費用、權利變換估價資訊、選配資訊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1:上述分配結果及計畫內容未來實際以臺北市政府審議核定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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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地籍整理計畫

地籍整理計畫

地界整理計畫

俟本案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視地籍整理計畫之需要，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實施權利變換地區範圍邊界之鑑界、分割
測量及登記。
權利變換工程實施完竣，申領建築物使用執照時，並得辦理實地埋設界樁，向臺北市政府申請囑託該管登記機關依權利變換計畫中之土地及建築物
分配清冊、更新後更新範圍內土地分配圖及建築物配置圖，辦理地籍測量及建築物測量。
測量後之面積，如與土地及建築物分配清冊所載面積不符時，實施者應依地籍測量或建築物測量結果，釐正相關圖冊之記載。

土地、建物及他項權利登記

(1)土地及建物登記清冊：本案更新後土地及建物登記內容，係依土地所有權人及權利變換關係人申請分配結果進行整編。
(2)他項權利登記清冊：更新前設定之抵押權按原登記順序之先後，轉載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後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3)限制登記清冊：本案更新前土地及建築物無限制登記內容。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柒、實施進度

備註：事業計畫與權利變換計畫併送，財務計畫相關數據及實施進度應以臺北市政府審議核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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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進度 

115 年 116 年 117 年 118 年 119 年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1~3 月 4~6 月 7-9 月 

1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                   

2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3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4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5 土地補償金發放作業                   

6 地上物騰空拆除                   

7 工程施工                   

8 申請使用執照                   

9 送水送電                   

10 申請測量                   

11 釐正圖冊                   

12 接管                   

13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14 產權登記                   

15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6 更新成果備查                   

 



捌、公聽會會議記錄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續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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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諮詢

更新案辦理流程及相

關法令查詢
更新案辦理流程

相關法令查詢
(建議超連結至政府機關法律條文之網站)

(1)都市更新條例
(2)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3)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都市更新相關網站連結

1.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https://uro.gov.taipei/

2.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cpami.gov.tw/

3.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https://www.tupc.gov.taipei/

4.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 https://www.gis.udd.gov.taipei/Main.aspx

玖、法令諮詢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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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其他、聯絡方式

其他

計畫書內容提供相關權利人閱覽方式 歡迎本案相關權利人至本實施者公司交流本案計畫書內容

意見交流、反應之功能 於本公司網站上設置客服專區，以供本案相關權利人做意見之交流，網址如下： http://www.pycg.com.tw/ 

聯絡方式

實施者

實施者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5巷2弄9號

聯絡電話 (02)2577-9118

建築設計

設計單位 劉文岱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地址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9號3樓303室

聯絡電話 (02)2892-1785

都更規劃

規劃單位 里仁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號14樓

聯絡電話 (02)3322-1538

鑑價機構

估價單位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聯絡地址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1段5號9 樓

聯絡電話 (02)2522 2208

璞永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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